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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範圍及不保事項—團體保險 

商品名稱 承保範圍 不保事項 

富邦人壽信用卡持有人團體一

年定期壽險 

身故保險金 

全殘廢保險金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殘廢。但被保險人連續投保滿二年後故意自殺致

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金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前項第一款及受益人之受益權情形致被保險人殘廢時，本公司按約定給付全殘

廢保險金。 

◎受益人之受益權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領保險金額時，其保險

金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

份，依原約定比例計算後分歸其他受益人。 

富邦人壽借貸團體一年定期壽

險 

身故保險金 

全殘廢保險金 
同上。 

主 
 
 
約 
 

富邦人壽消費借貸團體定期壽

險 

身故保險金 

全殘廢保險金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殘廢。但被保險人連續投保滿二年後故意自殺死

者，本公司仍負給負身故保險金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十一條情形致被保險人殘廢時，本公司按第十七條約定給付

殘廢保險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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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團體重大疾病一年定

期保險 

重大疾病保險金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

金 

全殘廢保險金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殘廢。但被保險人連續投保滿二年後故意自殺致死

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前項第一款及受益人之受益權情形致被保險人殘廢時，本公司按約定給付全殘

廢保險金。 

 

富邦人壽團體一年定期壽險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

金 

全殘廢保險金 

同上 

富邦人壽花旗信用卡持有人團

體一年定期保險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

金 

失能保險金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殘廢。但被保險人連續投保滿二年後故意自殺致

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金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者。 

前項第一款及受益人的受益權情形致被保險人殘廢時，本公司按第十五條的約

定給付全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事由致成永久失能或暫時失能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

任。 

一、被保險人故意行為或被保險人自殺（包括自殺未遂）、犯罪行為、毆鬥行為

（正當防衛不在此限）、麻醉或酗酒所致事故。 

二、被保險人從事角力、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

演及汽車、機車及自由車等的競賽或表演。 

◎受益人之受益權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領保險金額時，其保險

金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

份，依原約定比例計算後分歸其他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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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花旗團體一年定期壽

險 

身故保險金 

全殘廢保險金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殘廢。但被保險人連續投保滿二年後故意自殺致

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金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前項第一款及受益人之受益權情形致被保險人殘廢時，本公司按約定給付全殘

廢保險金。 

富邦人壽信用卡持有人大眾交

通運輸工具團體平安保險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

金、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投保單位、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路交通法令

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變亂。但契約另有約定者不

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契約另有約定

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公

司仍給付保險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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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學生團體傷害保險 

意外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

保險金 

意外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路交通法

令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它類似的武裝變亂。但契約另有約定者

不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契約另有約定

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

公司仍給付保險金。 

富邦人壽花旗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團體傷害保險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

金 

殘廢保險金 

同上 

 

富邦人壽團體傷害保險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

金 

殘廢保險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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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借貸團體傷害保險 
意外身故保險金 

意外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路交通法

令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叛亂。但契約另有約定者

不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契約另有約定

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

公司仍給付保險金。 

被保險人從事下列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本公

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力、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

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車、機車及自由車等的競賽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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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信用卡持有人團體傷

害保險 

意外身故保險金 

意外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路交通法

令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叛亂。但契約另有約定者

不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契約另有約定

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

公司仍給付保險金。 

被保險人從事下列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本公

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力、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

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車、機車及自由車等的競賽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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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幼童團體平安保險 

意外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

保險金 

意外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路交通法

令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叛亂。但契約另有約定者

不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契約另有約定

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

公司仍給付保險金。 

被保險人從事下列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本公

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力、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

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車、機車及自由車等的競賽或表演。 

富邦人壽花旗團體傷害保險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

金 

殘廢保險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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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大眾運輸工具乘客團

體平安保險 

意外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

保險金 

意外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變亂。但契約另有約定者

不在此限。 

四、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契約另有約定

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

公司仍給付保險金。 

富邦人壽職業平安定期團體保

險 

身故保險金 

殘廢保險金 

喪失工作能力保險金 

所得補償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路交通法

令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變亂。但契約另有約定者

不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契約另有約定

者不在此限。 

六、本契約生效以前即已明顯確認或經有關主管機關認定為職業災害所導致之

事故。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

公司仍給付保險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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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團體高額住院醫療保

險 

病房及膳食費用保險金 

每次住院醫療費用保險金 

每次外科手術費用保險金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的犯罪行為。 

三、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叛亂。 

四、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輻射、汙染、爆炸或灼傷。 

五、被保險人罹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疾病（ＡＩＤＳ）。 

六、酒精中毒、吸食毒品。 

七、性病、法定傳染病。 

八、非以治療為目的之美容手術、外科整形。 

九、先天性疾病（含先天性畸型）。 

十、懷孕、流產或分娩及其所引致的併發症；受孕、避孕及絕孕等之醫療行為。

但因遭遇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不在此限。 

十一、牙齒治療、鑲補或裝設義齒。但由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牙齒治療不在此

限（不含鑲補或裝設義齒）。  

十二、健康檢查、療養、靜養或特別護理。 

十三、以捐贈身體器官為目的的醫療行為。 

十四、被保險人心神喪失或麻醉、酗酒所致者。 

十五、精神疾患。 

十六、裝設義肢、義眼、眼鏡或其他附屬品。 

十七、任何非醫療上必需之費用，如：電視、冰箱、電話、診斷證明書、陪伴

床；病人運輸（救護車費用不在此限）、人工器官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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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團體一年定期住院醫

療保險 

甲型： 

病房及膳食費用保險金 

加護病房費用保險金 

燒燙傷中心費用保險金 

乙型：每次外科手術費用保險

金 

丙型：每次住院醫療費用保險

金 

住院日額補償保險金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心神喪失或麻醉、酗酒所致者。 

四、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輻射、污染、爆炸或灼傷。 

五、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叛亂。 

六、酒精中毒或吸食毒食品。 

七、法定傳染病。 

八、牙齒治療、鑲補或裝設義齒。 

九、裝設義肢、義眼、眼鏡或其他附屬品者。 

十、非以治療為目的之美容手術、外科整形或先天畸型。 

十一、非以治療為目的之身體檢查、療養、靜養或特別護理。 

十二、懷孕、流產或分娩及其所引致的併發症。但因遭遇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不

在此限。 

十三、被保險人罹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疾病(AIDS)。 

十四、以捐贈身體器官為目的的醫療行為。 

 

 

富邦人壽消費借貸團體傷害保

險 

身故保險金 

全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從事下列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不

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力、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

的競賽或表演期間。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車、機車及自由車等的競賽或表演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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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花旗團體住院醫療給

付保險 

住院日額保險金之給付 

 

加護病房日額保險金之給付

 

被保險人因左列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療時，本公司不負給付該被保險人

各項保險金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包括自殺及自殺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因非法吸食或施打麻醉藥品。 

被保險人因左列事故而住院診療者，本公司不負給付該被保險人各項保險金的責

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或天生畸型。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必要外科整型，

不在此限。 

二、非因治療目的之牙齒手術。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不在此限。 

三、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它附屬品。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

所致者，不在此限。 

四、健康檢查，療養或靜養。 

五、懷孕、流產或分娩。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或醫療行為必要之流產，不在

此限。 

六、不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療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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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大專院校學生團體保

險 

身故保險金、殘廢保險金、重

大燒燙傷保險金、醫療保險金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條款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附表三所列殘廢程度之一者。但被保險人連續投保滿二年後故意自殺
致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金之責任。 
二、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致成附表三所列殘廢程度之一者。 
第二十一條情形致被保險人殘廢時，本公司按第十二條的約定給付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從事下列活動，致成傷害時，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不負條款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
三條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力、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車、機車及自由車等的競賽或表演。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傷害時，本公司不負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路交通法令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變亂。但契約另有約定者不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契約另有約定者不在此限。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門診診療或接受手術治療者，本公司不負給付條款
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包括自殺及自殺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令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列事故而住院、門診診療或接受手術治療者，本公司不負給付各項醫療保險金的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不在此限。二、外觀可見之天生
畸形。三、非因當次住院事故治療之目的所進行之牙科手術。四、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
助聽器或其他附屬品。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不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五、健康
檢查、療養、靜養、戒毒、戒酒、護理或養老之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者。六、懷孕、流產或分
娩及其併發症。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一) 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2.葡萄胎。3.前置胎盤。4.胎盤早期剝離。5.產後大出血。6.子癲前症。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9.胎兒染色體異常之手術。 
(二) 因醫療行為所必要之流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
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3.有醫學上理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
體或精神健康。4.有醫學上理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
不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三) 醫療行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列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行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經產婦超過 14 小時、初產婦超過 20 小
時），或第一產程之活動期子宮口超過 2 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過 2 小時胎頭仍無下
降。 
2.胎兒窘迫，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 160 次或少
於 100 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每分鐘 30 次且持續 60 秒以上者。b.胎兒頭皮酸
鹼度檢查 PH 值少於 7.20 者。 
3.胎頭骨盆不對稱，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 37 公分以上）。b.胎兒超音波檢
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 4000 公克以上）。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 10 公分以下或中骨盆 9.5 公
分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引起產
道壓迫阻塞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不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落時。 
7.兩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 24 周以上，胎兒體重 560 公克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a.前置胎盤。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c.胎盤早期剝離。d.早期破水超過 24 小時合
併感染現象。e.母體心肺疾病：(a)嚴重心律不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圖檢查認定
須剖腹產者。(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心臟病，並附診斷證明。(c)嚴
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七、不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療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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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團體傷害醫療給付附

加條款(實支實付型) 
傷害醫療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路交通法

令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它類似的武裝變亂。但契約另有約定者

不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契約另有約定

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
公司仍給付保險金。 

 

富邦人壽團體傷害醫療給付附

加條款(日額給付型) 
傷害醫療保險金 同上 



  最新更新日期：98 年 05月 27日 
 

 14  

 
富邦人壽團體新一年定期住院

醫療保險 

病房及膳食費用保險金、加護

病房費用保險金、燒燙傷中心

費用保險金、每次外科手術費

用保險金、每次住院醫療費用

保險金、住院日額補償保險金

選擇給付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療者，本公司不負給付各項保險金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包括自殺及自殺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令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列事故而住院診療者，本公司不負給付各項保險金的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不在此限。 
二、外觀可見之天生畸形。 
三、非因當次住院事故治療之目的所進行之牙科手術。 
四、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它附屬品。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不在此
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義齒之給付，每一顆最高給付金額以伍仟元為限，同一意外事故最高給
付總額不得超過『住院醫療費用保險金』。 
五、健康檢查、療養、靜養、戒毒、戒酒、護理或養老之非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六、懷孕、流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離。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異常之手術。 
(二）因醫療行為所必要之流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 
3.有醫學上理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理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不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三）醫療行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列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行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經產婦超過 14 小時、初產婦超過 20 小
時），或第一產程之活動期子宮口超過 2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過 2小時胎頭仍無下
降。 
2.胎兒窘迫，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 160 次或少於 100 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
低於基礎心跳每分鐘 30 次且持續 60 秒以上者。b.胎兒頭皮酸鹼度檢查 PH 值少於 7.20 者。 
3.胎頭骨盆不對稱，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 37 公分以上）。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 4000 公克以上）。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 10 公分以下或中骨盆 9.5 公分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d.骨盆
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引起產道壓迫阻塞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不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落時。 
7.兩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 24 周以上，胎兒體重 560 公克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c.胎盤早期剝離。d.早期破水超過 24 小時合併感染現象。e.母
體心肺疾病：(a)嚴重心律不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圖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b)
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心臟病，並附診斷證明。(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
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七、不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療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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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新團體一年定期癌症

健康保險附約（甲型） 

罹患癌症保險金、癌症住院醫

療保險金、癌症出院療養保險

金、癌症門診醫療保險金、癌

症放射線醫療保險金、癌症化

學醫療保險金、癌症住院手術

醫療保險金、癌症門診手術醫

療保險金、癌症身故保險金

無 

 
富邦人壽新團體一年定期癌症

健康保險附約（乙型） 

罹患癌症保險金、癌症住院醫

療保險金、癌症出院療養保險

金、癌症門診醫療保險金、癌

症放射線醫療保險金、癌症化

學醫療保險金、癌症住院手術

醫療保險金、癌症門診手術醫

療保險金、癌症身故保險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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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團體傷害殘廢保險

附約 
意外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因下列原因致成殘廢時，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行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車，因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路交通法令規

定標準者。 

四、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叛亂。但附約另有約定者不在

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輻射或污染。但附約另有約定者

不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廢時；本公司

仍給付保險金。 

被保險人從事下列活動，致成殘廢時，除本附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不負給付保

險金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力、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

等運動。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車、機車及自由車等的競賽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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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團體一年定期住院

醫療日額給付保險附約 
住院醫療保險金日額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的犯罪行為。 

三、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他類似的武裝叛亂。 

四、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輻射、汙染、爆炸或灼傷。 

五、被保險人罹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疾病（ＡＩＤＳ）。 

六、酒精中毒、吸食毒品。 

七、性病、法定傳染病。 

八、非以治療為目的之美容手術、外科整形。 

九、先天性疾病（含先天性畸型）。 

十、懷孕、流產或分娩及其所引致的併發症；受孕、避孕及絕孕等之醫療行為。

但因遭遇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不在此限。 

十一、牙齒治療、鑲補或裝設義齒。但由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牙齒治療不在此限

（不含鑲補或裝設義齒）。  

十二、健康檢查、療養、靜養或特別護理。 

十三、以捐贈身體器官為目的的醫療行為。 

十四、被保險人心神喪失或麻醉、酗酒所致者。 

十五、精神疾患。 

十六、裝設義肢、義眼、眼鏡或其他附屬品。 

十七、任何非醫療上必需之費用，如：電視、冰箱、電話、診斷證明書、陪伴床；

病人運輸（救護車費用不在此限）、人工器官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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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團體一年定期癌症

健康保險附約 

癌症身故保險金 

癌症住院醫療保險金 

癌症出院後在家療養保險金 

癌症外科手術醫療保險金 

癌症放射線醫療保險金 

無 

富邦人壽團體住院醫療定額

給付綜合保險附約 

甲型：一般住院醫療保險金 

加護病房保險金 

燒燙傷中心醫療保險金 

乙型：住院看護保險金 

丙型：出院後療養保險金 

丁型：外科手術保險金 

戊型：外科手術看護保險金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行為。 

三、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它類似的武裝變亂。 

四、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或輻射所致的傷害或疾病。 

五、被保險人在附約訂立或復效之日起二年內罹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疾病（Ａ

ＩＤＳ）。 

六、酒精中毒、吸食毒品。 

七、法定傳染病。 

八、美容手術、外科整型或天生畸形。 

九、懷孕流產或分娩。但因遭遇意外傷害事故所致或醫療行為必要之流產或分娩

不在此限。 

十、一般牙齒治療、鑲補或裝設義齒。但由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牙齒治療不在此

限。 

十一、一般健康檢查、療養或特別護理。 

十二、以捐贈身體器官為目的的醫療行為。 



  最新更新日期：98 年 05月 27日 
 

 19  

富邦人壽借貸團體重大疾病

保險附約 
重大疾病保險金 無 

富邦人壽幼童團體住院醫療

保險附約 
醫療費用保險金 

一、投保單位、被保險人的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的犯罪行為。 

三、戰爭（不論宣戰與否）、內亂及其它類似的武裝變亂。 

四、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輻射、汙染、爆炸或灼傷。 

五、被保險人罹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疾病（ＡＩＤＳ）。 

六、酒精中毒、吸食毒品。 

七、性病、法定傳染病。 

八、非以治療為目的之美容手術、外科整型。 

九、先天性畸型。 

十、懷孕、流產或分娩及其所引致的併發症。受孕、避孕及絕孕等之醫療行為。但因

遭遇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不在此限。 

十一、牙齒治療、鑲補或裝設義齒。但由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牙齒治療不在此限(不含

鑲補或裝設義齒)。 

十二、健康檢查、療養、靜養或特別護理。 

十三、以捐贈身體器官為目的的醫療行為。 

十四、被保險人心神喪失或麻醉、酗酒所致者。 

十五、精神疾患。 

十六、裝設義肢、義眼、眼鏡或其他附屬品。 

十七、任何非醫療上必需之費用，如能視、冰箱、電話、診斷證明書、陪伴床；病人

運輸(救護車費用不在此限)、人工器官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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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團體重大疾病一年

定期保險附約 

重大疾病保險金 

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

 

全殘廢保險金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自成殘廢。但被保險人連續投保滿二年後故意自殺致死

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金或喪葬費用保險金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前項第一款及受益人的受益權情形致被保險人殘廢時，本公司按第十九條約定給

付全殘廢保險金。 

◎受益人之受益權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領保險金額時，其保險金

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份，

依原約定比例計算後分歸其他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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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承保範圍 不保事項 

富邦人壽團體傷害保險重大燒

燙傷批註條款 
重大燒燙傷保險金 

同「富邦人壽團體傷害保險」、「富邦人壽學生團體傷害保險」或「富邦人壽幼

童團體平安保險」。 

富邦人壽花旗團體傷害醫療保

險金日額給付附加條款 
身故保險金及殘廢保險金 同「富邦人壽花旗團體傷害保險」。 

富邦人壽團體保險門診給付附

加條款 
門診醫療保險金 

倘被保險人因下列事由至診所或醫院門診時，本公司不負給付門診醫療保險金

之責： 

一、 投保本附加條款前所發生之意外傷害事故或疾病。 

二、 外觀可見之天生畸形。 

三、 定期或不定期之身體健康檢查。 

四、 牙齒檢查、鑲補、拔牙、或牙科治療。但因本契約所稱之意外傷害事故

所致者，不在此限。 

倘被保險人未依門診醫師處方而購置藥物者時，本公司不給付該藥物之費用。 

富邦人壽團體意外傷害門診日

額津貼附加條款 
意外傷害門診日額津貼保險金

同「富邦人壽團體新一年定期住院醫療保險」、「富邦人壽團體高額住院醫療保

險」、「富邦人壽團體住院醫療定額給付綜合保險附約」或「富邦人壽團體傷害

保險」。 

富邦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附

加條款 

職業傷害身故保險金及職業傷

害殘廢保險金 

被保險人從事下列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本附加條款另有約定外，

本公司不負給付保險金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力、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

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車、機車及自由車等的競賽或表演。 

富邦人壽團體傷害保險除外責

任批註條款 
同「富邦人壽團體傷害保險」 同「富邦人壽團體傷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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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人壽團體住院醫療費用（實支

實付型）健康保險批註條款 

同「富邦人壽團體高額住院醫

療保險」、「富邦人壽團體一年

定期住院醫療保險」 

同「富邦人壽團體高額住院醫療保險」、「富邦人壽團體一年定期住院醫療保險」 

富邦人壽團體住院醫療費用（日額

型）健康保險批註條款 
同「富邦人壽團體住院醫療定

額給付綜合保險附約」 
同「富邦人壽團體住院醫療定額給付綜合保險附約」 

富邦人壽團體住院醫療健康保險

批註條款 

同「富邦人壽團體新一年定期

住院醫療保險」、「富邦人壽團

體高額住院醫療保險」與「富

邦人壽團體住院醫療定額給付

綜合保險附約」 

同「富邦人壽團體新一年定期住院醫療保險」、「富邦人壽團體高額住院醫療保

險」與「富邦人壽團體住院醫療定額給付綜合保險附約」 

富邦人壽團體外科手術住院增額

補償批註條款 
病房及膳食費用保險金限額的

提高 

同「富邦人壽團體新一年定期住院醫療保險」與「富邦人壽團體高額住院醫療

保險」 

富邦人壽團體保險經驗分紅批註

條款 
無 

 


